巴南委新发〔2007〕7号

中共巴南区委新经济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

关于对全区“两新”组织实行台帐管理的通知

各镇党委，街道党工委，区级有关部门党组（党委、党工委）：
为及时全面掌握全区“两新”组织及其党组织组建工作等情况，切实为抓好全区“两新”组织党组织组建工作奠定坚实基础，区委“两新”工委决定对全区“两新”组织及其党组织和党员基本情况建立台帐，并实行动态管理。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大力开展清理核实工作
针对部分单位反映其年初上报的“两新”组织数据存在一些差错，且其所管辖区或系统内的“两新”组织情况已有所变化的情况，要对全区“两新”组织实行台帐管理，就必须重新对全区“两新”组织开展一次全面彻底的清理核实工作。
（一）清理范围

清理范围为注册地或经营地在巴南区的所有新经济和新社会组织。新经济组织包括非公有经济控制的企业法人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涉及民营科技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公司制企业以及其他类型的私营企业等；新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中介组织、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等。

（二）清理责任

按照“属地为主、属业为辅、条块结合和分层分类”的管理原则进行清理。
1、主管部门清理责任。区经济园区管委会负责花溪工业园、鹿角工业园、金竹工业基地企业的清理；区经委负责所管辖改制企业的清理；区民政局负责全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民政福利企业的清理；区教委负责全区民办教育机构的清理；区卫生局负责全区民办医疗机构的清理；区商委负责全区外商投资企业的清理。

2、镇街清理责任。各镇街负责本辖区内除上述主管部门清理责任外的其他新经济和新社会组织的清理，包括非公有制企业、个体工商户、中介组织等。
（三）清理时间

2007年6月下旬到7月下旬。

二、认真、及时填报报表

为抓好全区“两新”组织台帐管理工作，请各镇街和有关主管部门按清理责任范围及时报送以下报表。

1、基础报表。请各单位在全面清理核实的基础上，于2007年7月25日前，通过党政网将“两新”组织基本情况表（见附件1-1）、“两新”组织党组织基本情况表（见附件1-2）、失业待业及愿意转移就业党员基本情况表（见附件1-3）及时报送区委“两新”工委办公室。

2、月报表。各单位要及时掌握和统计以上3个基础报表内容的动态变化情况，从2007年8月开始，于每月5日前通过党政网将“两新”组织增减月报表（见附件2-1）、“两新”组织新建党组织月报表（见附件2-2）、新经济组织建立党组织及有关情况每月统计表（见附件2-3），新社会组织建立党组织及有关情况每月统计表（见附件2-4）、失业待业及愿意转移就业党员增减月报表（见附件2-5）及时报送区委“两新”工委办公室。
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全面准确掌握全区“两新”组织基本情况，是做好“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各单位要高度重视“两新”组织的有关统计上报工作，切实加强对此项工作的组织领导，并落实专人负责数据的清理、核实、上报，确保统计工作不脱节、不断档。各镇街要注重发挥工商所等部门和党建指导员等人员的作用，充分整合资源，加强督促检查，强化责任落实，确保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及时性。
联系人：牟培会       联系电话：66230280
附件：1、巴南区“两新”组织有关情况基础表
      2、巴南区“两新”组织有关情况月报表
                      中共重庆市巴南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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